
附件7

泉港区2025年冬至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明细表

	项目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一、责任落实方面
	1.召开一次全区冬至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会
	区森防办
	12月15日前

	
	2.召开冬至森林防灭火工作部署会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5日前

	
	3.制订相应的工作方案
	各镇（街道、林场）、区森防指相关单位
	12月15日前

	
	4.落实镇（街道）包村、村包组、组包户、管护人员包片巡查督导制度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5日前

	
	5.冬至期间突发火情专项处置方案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5日前

	
	6.设卡位置和人员安排、无人机布控（各镇（街道）结合实际进行配置）、重要点位水源预置安排情况
	各镇（街道、林场）、文体旅游局、民政局、民宗局
	12月15日前

	二、宣传造势方面
	7.悬挂横幅、制作、喷刷（刷新）固定宣传牌，张贴禁火令。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8日前

	
	8.与林区常住户、特殊人群监护人签订《森林防火安全承诺书》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7日前

	
	9.依托宗教、祠堂、老协会等场所分发告知书、倡议书等
	各镇（街道、林场）、区文体旅游局
	12月17日前

	
	10.用普通话、方言分别录制简短宣传口号，利用村村通、喇叭、广播每天早、中、晚循环反复播放宣传口号
	各镇（街道、林场）
	冬至期间

	
	11.出动宣传车进行宣传
	各镇（街道、林场）
	冬至期间

	
	12.印发《关于森林防火致家长的一封信》
	区教育局
	12月17日前

	
	13.提请区政府发布禁火令
	区森防办
	12月18日前

	三、火源管控方面
	14.火灾隐患排查治理。组织人员和力量深入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拉网式的森林防火安全检查，发动林区周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自查清理整治，紧盯重点环节、重点部位、重点工程和重点时段，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林缘及林下可燃物清除工作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7日前

	
	15.护林员全员上岗到位，加强加密巡山护林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8—24日

	
	16.启用无人机（带喊话作业功能）开展巡查情况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9—23日

	
	17.设卡严防情况、落实划片区、人盯墓情况
	各镇（街道、林场）、区农水局、文体旅游局、民政局、民宗局
	12月18—24日

	
	18.值班值守、日报告、零报告及发生火情报告
	各镇（街道、林场）、森林消防大队、消防救援大队
	常态化

	四、应急处突方面
	19.配备、补齐防火扑救物资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7日前

	
	20.每个林区村配备5升的桶装水不少于50桶，配备一支扑火力量；每个镇配备5升的桶装水不少于100桶，配备同时扑救2场火的力量
	各镇（街道、林场）
	12月17日前

	
	21.火案侦破及处罚
	公安分局、自然资源局、检察院、法院、区融媒体中心
	发生火情时


 


